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尊敬的 EGSZ 每月通訊讀者: 

 2022 年 3 月 17 日，聯邦財政部發布了一封關於承認與烏克蘭戰爭有關的社會

責任的信函。信中對實施的公平規定進行了解釋。該規定適用於 2022 年 2 月 24

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。 

 比特幣和類似的加密貨幣因高額利潤誘其出售。科隆財政法院確認，出售加

密貨幣獲得的利潤，應按照所得稅對私人出售交易的規定來處理。 

 現代通信手段越來越多地被用來終止僱傭關係。慕尼黑地區勞工法院不得不

對一起通過 WhatsApp 以照片形式通知終止僱傭關係的案件作出裁決。 

 詳情請看本期內容: 

• 公平規定: 援助烏克蘭戰爭難民的稅收措施 

• 給僱員報銷停車費被視為工資  

• 出售加密货币所得收入的征税问题 

• 關於德國通過 WhatsApp 終止僱傭關係的法律效力 

 

您對本期月刊的文章有什麼疑問嗎？請聯繫我們，我們很樂意幫助。 

 祝您身體健康！ 

 EGSZ 大中華事務部團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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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公平規定: 援助烏克蘭戰爭難民的稅收措施 

 

 2022 年 3 月 17 日，聯邦財政部（BMF）發布了一封關於承認與烏克蘭戰爭有

關的整體社會責任的 "公函"。該條例從 2022 年 2月 24日起實施，至 2022年 12

月 31日終止。 

 

 聯邦財政部就以下幾點發布了公平規定: 

 

• 捐款證明：不需要捐贈收據，只需提供支付證明即可。 

• 捐助活動：援助烏克蘭戰爭難民的措施，以及對來自烏克蘭的戰爭難民的

臨時安置，這對具有偏離法定目的的非營利性協會來說是較為合適的。相

應的援助被歸類為《德國稅收通則》第 65條意義上的特殊目的行動。 

• 企業資產捐贈的稅務處理：如果公開宣傳，贊助費用支出可作為經營費用

扣除。 

• 捐贈的工資：放棄監事會報酬 - 放棄的部分工資支付或監事會的報酬，在

某些條件下可以免稅。 

• 增值稅：提供的物質資源、場所和人員可以免稅。在某些條件下，伴隨改

變用途的物資的進項稅扣除仍然有效。 

• 免費提供住房：對於有住宿的私人公司（酒店房間、度假房間）來說較為

適用，其免費提供住宿在某些條件下是免稅的。 

• 根據《遺產稅法》第 13條，任何礼物都可以免稅。 

 

 上述各點，在此僅列舉了關鍵詞，而在公函裡都有詳細解釋。 

 

 聯邦財政部還在 2022 年 4 月 1 日公佈了另外兩項關於接納烏克蘭戰爭難民的

法令。 

 

• 《德國公司稅法》（KStG）第 5條第 1款第 10項所指的租賃合作社和租賃

協會為來自烏克蘭的戰爭難民提供住宿。 

• 與為來自烏克蘭難民提供住宿相關，就應用《營業所得稅法》第 9 條第 1

款第 2句起的擴大扣稅，各州的最高財政局都頒布了相同的公平措施。 

 

2. 給僱員報銷停車費被視為工資  

 

 如果停車費用已經包含在法定通勤津貼中，則員工報銷停車費會算作工資。 

 

 在沒有免費停車設施的情況下，即使報銷停車費可以促進員工準時出現在工

作場所，從而使工作順利進行，但報銷停車費多半都不符合雇主企業自身的利益，

而總是傾向員工的利益，否則他們將不得不承擔這些費用。這是下薩克森州財政

法院做出的判決。 



 

 

 

 

- 3 - 

  

3. 出售加密货币所得收入的征税问题 

 

 出售加密貨幣（Kryptowährung）所得的利潤作為私人銷售交易需要繳納個人

所得稅。以下是科隆財政法院在相關案件中的裁定結果: 

 

 原告在 2017 年前已購得比特幣。他在 2017 年 1 月將這些兌換成以太幣

（Ethereum-Einheit），在 2017 年 6 月再將以太幣兌換成莫尼羅幣（Monero-

Einheit）。 2017年底，他再次將他的一部分門羅幣換回成比特幣，並在同年將

其出售。為了進行交易，在數字交易平台上原告與擁有某些加密貨幣的供應商簽

訂了或者以當前價格計算的購買合同，或者他以自己擁有的加密貨幣來交換的交

換合同。在 2017年的所得稅申報中，原告將該轉讓產生的約 340萬歐元的利潤申

報為私人出售交易的收入。稅務局根據該個稅申報對這項收益徵收個人所得稅。

原告隨後提出了申訴。申訴理由為，在對加密貨幣交易收益的徵稅方面存在著結

構性執法缺陷，而且違反了確定性原則。因此這些收益不應該被徵稅。此外，在

加密貨幣交易中也缺乏必要的 "實物資產 "。科隆財政法院駁回了原告的申訴。 

 

4. 關於德國通過 WhatsApp 終止僱傭關係的法律效力 

 

 如果終止僱傭關係是通過 WhatsApp 以照片的形式發送，那麼它是沒有法律效

力的。這是德國慕尼黑地區勞工法院的判決。 

 

  地區勞工法院裁定案件的原告勝訴。通過 WhatsApp 發送的解約通知是無效

的，因為它違反了德國對解約信件書面形式的要求。只有當解僱信由雇主簽名時，

或者解約信是以公證處公正過的簽字來簽署，才符合書面形式的要求。然後，這

份文件也必須相應地送達到收件人手中。法院也不接受雇主的論點，即僱員沒有

給他提供目前的地址，所以不能通過郵寄的方式遞送通知。 

 

 *   *   * 

您可以在我們的中文網頁讀到其他信息: https://egsz.de/zh_cn/downloads.php 

或者投資德國法律稅務短視頻: https://egsz.de/zh_cn/videos.php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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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ezug 

 

Sie können den EGSZ-China Newsletter kostenlos per E-Mail oder als Download erhal-

ten: www.egsz.de/china 

.  

Bitte schreiben Sie uns eine E-Mail an China@EGSZ.de mit dem Betreff „Abmeldung“, 

falls Sie den kostenfreien EGSZ-China Newsletter nicht mehr als E-Mail erhalten möch-

ten. 

 

Unter China@EGSZ.de können Sie uns auch gerne Mitteilungen und Anfragen senden. 

 

 

Rechtliche Hinweise 

 

Die Informationen des EGSZ-China Newsletters sind allgemeiner Natur und nicht auf 

individuelle Entscheidungssituationen ausgerichtet. Hierzu empfehlen wir stets eine pas-

sende fachliche Beratung. Trotz sorgfältiger Bearbeitung der Information übernehmen 

wir keine Gewähr für den Inhalt. Die unveränderte Weitergabe des EGSZ-China Newslet-

ters im Ganzen ist ohne gewerbliche Nutzung bis auf Widerruf erlaubt. Alle Rechte vor-

behalten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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